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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改建项目（扩大三采区开采范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聚力山水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改建项目（扩大三采区开采范围）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我局综合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技术评估，并形成了技术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改建项目（扩大三采区开采范围）（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张家梁煤矿现有矿田范围内，本项目矿田边界、开采位置、采区划分、开采工艺均不变，依托现有工业场地生产设施。本项目仅对矿田北部三采区扩大开采煤层，开采煤层由现有的5-1上延深至6-2中号煤层，开采标高1454m-1286m，三采区剥采工程工作线南北方向布置，由西向东推至东部境界。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张家梁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改建项目（扩大三采区开采范围）初步设计》（内蒙古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3月），截止2025年7月，本项目三采区开采范围内总剥离量为20.10Mm3，可采原煤1.63Mt，平均剥采比为12.30m3/t，剩余服务年限为1.5年。
《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措施。按照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要求，做好林地、草地等保护、恢复和补偿工作，确保符合其管控要求且生态功能不降低。严格控制作业范围，禁止越界开采。本项目采掘过程严格施工工序，对工程开挖区要先修建临时性截水沟，以避免径流对开挖场地的冲刷。排土场地必须先拦后弃，防止排弃土方流失，排土场需严格按照主体设计要求分级放坡，分层堆填碾压，确保坡体稳定，避免出现滑坡危害；围埂设计防御标准为20年一遇24h暴雨量；露天矿采掘场开采前表土层单独剥离，剥离的表土采用随剥随覆的方式回覆在内排土场进行利用。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按照“边开采、边修复”“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编制生态保护及修复方案，加强采掘场、排土场等区域生态修复、土地复垦和养护管理，使用原生表土和乡土植物，重建与周边自然生态相协调的植物群落，保护和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最终形成可自然维持的生态系统。建立生态监测系统，加强生态影响长期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采取优化措施减缓不利生态影响。
2.认真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采掘场、排土场定期及时进行洒水抑尘；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运输车辆加盖篷布，运输道路定期洒水和清扫。采掘场、排土场等按要求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并与鄂尔多斯市环境网格化监管平台联网。治理区周边应安装TSP浓度监测设施，并保存1年以上数据记录。通过以上措施处理，无组织排放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表5煤炭工业无组织排放限值1.0毫克/立方米的要求。

3.认真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水污染防治措施。矿坑水由矿坑底部设置的集水池收集，抽至2座可移动钢结构储水罐（2×100m3）沉淀处理后，出水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中排放限值、《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水质标准后，全部用于场内道路、采掘场、排土场洒水抑尘，不外排。

本项目劳动定员不发生变化，生活污水经现有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经管道汇集至生活污水收集池，由罐车拉运至东胜区南郊水质净化厂进行进一步处理，出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4.认真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施工场地、采取低噪设备。施工各阶段的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的规定。选用低噪声设备，各类设备设置减振基础，定期维护，加强维修管理。采掘场、工业场地边界昼夜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5.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各类固废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分类做好贮存和安全处置工作。一般固体废物应立足于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6.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矿区内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等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同时按照要求布设地下水观测井和土壤跟踪监测点，做好地下水和土壤跟踪监测工作，定期对地下水和土壤进行跟踪监测，加强日常管理与巡查，以免造成地下水和土壤污染。
7.建设单位须严格落实复垦方案的相关要求，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土地复垦并恢复植被，须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落实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

三、建设单位应对现有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

四、项目在征得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文物古迹应立即停止施工并报告文物主管部门进行妥善处理。征得水利部门同意后方可投入生产。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20日内，将《报告书》（报批版）及批复文件送至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管工作。

六、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应重新审核。如果项目建设地点、规模、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6月24日

 抄送：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内蒙古聚力山水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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